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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租稅及投資法令要聞 
2015年7月

立法院通過「企業併購法」修正案

立法院於104年6月15日三讀通過「企業併購法」，經 總統公布後，將自105年1月8日起開始施

行，本次修法幅度極大，將大幅影響企業進行併購交易或組織重組，茲彙整修法重點如下：

一、放寬併購對價

1. 股份轉換及分割所使用之對價，除發行新股外，亦可包括現金或其他財產。

2. 在各股東取得對價價值相等前提下，得對不同股東配發不同種類或組合之併購對價。

3. 引進美國併購實務常見之「三角合併模式」，於母公司發行新股作為子公司併購對價時，

排除員工及原股東優先認購權障礙。

二、簡化併購程序，增進併購效率

1. 共同母公司(持股90%以上)之兄弟公司合併，母公司與持股90%以上子公司進行股份轉

換，子公司分割資產予母公司時，豁免雙方之股東會決議程序。(簡易併購)

2. 公司因支付股份轉換或分割對價所發行之新股未超過該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20%，且支付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該公司淨值2%時，得豁免股東會決議之

程序。(非對稱式併購)

3. 簡化之併購模式整理如下:

合併

母子公司簡易合併 第 18 條第 7 項

兄弟公司簡易合併 第 19 條 (新增)

非對稱式合併（併購方）

股份轉換

非對稱式股份轉換（併購方） 第 29 條第 6 項(新增)

母子公司間之簡易股份轉換 第 30 條新增

分割

非對稱式分割（併購方） 第 36 條新增

母子公司間之簡易分割 第 37 條新增

三、強化股東、員工及債權人權益之保障

1. 公開發行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案之前，應組成特別審議委員會審查該併購案，並

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設有審計委員會之公司，由審計委員會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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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異議股東收買請求權，公司與異議股東如針對買回價格無法達成共識時，公司有義

務主動向法院聲請公平價格之裁定及公司應先將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予股東，待法院公

平價格裁定確定後，再行支付差額。

3. 上市（櫃）公司參與併購而終止上市（櫃）或存續或新設公司非上市（櫃）公司者，應

經該上市（櫃）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之同意。

4. 公司董事就併購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

5. 新法規定為併購目的而取得公開發行公司股份超過10%時，應於取得後10日向證券主管

機關申報，否則超過10%部分股權無表決權。

四、修正租稅措施相關規定

配合所得稅法延長虧損扣抵年限及併購對價多元化，租稅優惠部分修法整理如下:

修正要點 法條指引

交易稅負緩免規定：

• 分割：從當然適用改為所收股份達對價 65%才適用，因此

土增稅記存 3 年內亦必須持續達到該標準。

• 母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收購原已持有 90%之子公司亦可適

用。

第 39 條

(原第 34 條)

• 虧損扣抵適用年限由 5 年延長為 10 年。
第 43 條

(原第 38 條)

• 分割亦需符合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達交易對價 80%以上，

並將取得之股份全數轉予股東者，才可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

第 44 條

(原第 39 條)

• 連結稅制含母公司以股份轉換方式收購原已持有 90%之子

公司(由 90%變為 100%)。

第 45 條

(原第 40 條)

資誠觀察：

1. 未來實施併購活動時，應可依據併購目的及標的公司之情況，規劃適當之併購模式。另配合

現金對價占整體併購對價比例之提升，亦可降低收購公司發行新股所產生對於每股盈餘稀釋

的短期衝擊。

2. 三角合併為新引進之併購模式，未來可與股份轉換選擇性使用，特別是中美跨國併購之案例，

惟相關實施細節有待主管機關以函釋補充。

3. 租稅措施對分割之稅負緩免條件原則上從「與合併一致」改成「 與收購一致」，適用企業併

購法之租稅措施須特別注意;另虧損扣抵年限從5年改為10年之規定似無法溯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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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鎖性公司及有限合夥法之法令介紹及應用

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專章及有限合夥法分別於104年7月1日及104年6月24日經總統公布，惟其施

行日期均由行政院另行訂定之。

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合夥之組織樣態，就其主要不同，比較如下：

比較事項 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性公司 有限合夥

股東/合

夥人人

數

自然人至少 2 人

或 1 人法人組織

之

以 50 人為上限

（超過人數時強制變更

為非閉鎖性公司）

一人以上之普通合夥人與一

人以上之有限合夥人互約出

資組織之。

公司得為有限合夥之合夥

人。

出資

種類

現金、貨幣債權、

技術

(非公發公司及公

發公司私募者得

以公司所需財產

抵充)

現金、公司事業所需之

財產、技術、勞務或信

用、對公司所有之貨幣

債權。

但以勞務、信用抵充之

股數，不得超過公司發

行股份總數之一定比例

現金、現金以外之財產、信

用、勞務或其他利益。

但以信用或其他利益之出

資，不得超過有限合夥出資

總額之一定比例。

特別股

不得約定複數表

決權或對於特定

事項之否決權

得約定複數表決權或對

於特定事項之否決權
不適用

會計師

驗資
需要

未有特別規定，故適用

非閉鎖性公司之規定，

應行驗資

現金出資、出資額或合夥人

人數在一定數目以下，不需

要驗資

時程 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得約定分次出資

面額 應有面額 得無面額 不適用

籌資

自由度

董事會決議

（章程授權額度

內）

董事會決議

（章程授權額度內）

現金發行新股不適用公

司法第 267 條規定

有限合夥人之加入：全體普

通合夥人同意

普通合夥人之加入：全體合

夥人同意

工具

股票、公司債

（非公發公司不

得折價發行股票）

股票、公司債(允許私募

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

公司債)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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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組織之比較 (續)

比較事項 股份有限公司 閉鎖性公司 有限合夥

盈餘分派

次數
一年一次

(草案：一年二次)

一年二次

（每半會計年度）
得以合夥契約另為約定

比例 除特別股外，依股東持股比例
依合夥契約約定，未約定

者，方依出資額比例

業務經營 董事會及股東會 董事及股東會

除有限合夥契約另有約定

外，以全體普通合夥人過半

數同意行之

退場機制

轉讓 原則上自由轉讓 章程應定股份轉讓限制
依合夥契約之約定，或經其

他合夥人全體同意

清算 依公司法股份有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為之
依公司法無限公司清算之規

定為之

(本文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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